
115年童軍教育種子教師團行政暨多元智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符應新課綱目標理念實踐，強化優質童軍知能及適性潛能 

因應「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教育目標，落實「自發、互動、共好」理

念，增進童軍多元課程教學設計能力，強化優質童軍教育知能儲訓能量。 

(二)提升縣市童軍團行政效能，增進食農教育及戶外探索體驗 

加強童軍團長對食農教育、休閒及戶外探索教育與品德教育，培養領導

才能及童軍組訓活動規劃執行能力，提高童軍團行政效能。 

(三)培訓各縣市童軍種子教師，增進鏈結在地社區及產業資源 

透過研習課程活動，增進各縣市童軍種子具備結合在地社區資源運用之

能力，以提升童軍教育課程精進發展。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承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臺灣省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各直轄市(縣)政府教育局(處) 

(二)臺中市童軍會、各縣市童軍會 

(三)財團法人臺灣省童軍文教基金會 

五、辦理日期：115年7月15、16、17日(星期三、四、五) 

六、辦理地點：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臺中市區 

七、辦理方式及日程：採宿營研習(計3天2夜) 

八、研習方式：區分小隊作業、個別作業及集體活動等三大類，並以演示、演

講、設計、討論、參觀、實作等方式進行團務工作研習。 

九、參加對象 

(一)鼓勵各縣市派員參加（請勿推薦已參加114年童軍教育種子教師團行政

暨多元智能研習人員，期以透過擴大參與，建立各縣市童軍種子教師人

才庫）。 

(二)參加人員報名方式，除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學校正式教師得填具「學

校團」研習報名表逕寄送至承辦學校報名外，餘均須經由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會同各縣市童軍會薦送，並依下列報名方式完成報名： 

1、學校團：經縣(市)立學校推薦欲培養為童軍教育種子教師之童軍團長或

童軍課程教師，請填具「學校團」研習報名表。 

2、社區團：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會同各縣市童軍會薦送欲培養為童軍

教育種子教師之社區團服務員，請填具「社區團」研習報名表。 

(三)本研習參加人員係由各單位薦送，經獲選納入研習名冊，報到後即應配

合承辦單位之規劃與參加各項研習課程及活動，全程參與者給予研習時

數18小時。 

(四)研習期間如有特殊事故必須外出，應向承辦單位辦理請假，經同意後始

得離營。 

十、參加人數：學員預計120人，報名額滿為止。 

十一、經費 

(一)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項下支應。 

(二)本研習提供食宿，學員之往返交通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 

十二、報名方式 

(一)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學校：填具「學校團」研習報名表，並將名冊彙

整 後 ， 於 115 年 6 月 5 日 ( 星 期 五 ) 前 ， 逕 以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寄

(tcavs305@gms.tcavs.tc.edu.tw)「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

業學校」收。郵件主旨請註明「童軍研習-學校名稱」。 

(二)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 

1、縣(市)立學校填具「學校團」研習報名表，並將名冊彙整後，寄送所轄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審查遴薦(資料收件期限由各縣市自訂)。 

2、社區團服務員請填具「社區團」研習報名表，寄送所轄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辦理審查遴薦(資料收件期限由各縣市自訂)。 

3、各縣市政府教育處(局)會同各縣市童軍會遴薦學校團及社區團之適當人

員，並將名冊彙整後，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

(tcavs305@gms.tcavs.tc.edu.tw)「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

業學校」收。郵件主旨請註明「童軍研習-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名稱」。 



(三)洽詢電話：(04)2281-0010，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學務主任吳奇儒(分機300)、社團活動組長童秋淞(分機305)、訓育組書

記杜秉洋(分機307)。 

十三、錄取公告：錄取名單審查後函文通知推薦單位轉知，並請參加學員所屬

單位核予公差假登記。 

十四、本計畫實施有功人員於活動後辦理敘獎。 

十五、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  



115年童軍教育種子教師團行政暨多元智能研習報名表 

(學校團)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生 理 性 別               (為安排住宿所需) 

服 務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電 子 信 箱  

集 合 方 式 
□於115年7月15日上午9時10分前，於臺

中高鐵站集合接駁 

□自行到達學校集合 

住宿安排 

□是 

□否 

(非居住臺中市人員

優先) 

說 明 

1.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學校正式教師，請以「正楷」詳填本研習報名表，交

由學校童軍教育業務負責人彙整後，於115年6月5日前逕寄送至興大附農，

並確認完成報名。 

2.縣(市)立學校請以「正楷」詳填本研習報名表後，交由學校童軍教育業務負

責人彙整後寄送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遴薦。 

3.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會同各縣市童軍會辦理審查遴薦，並於115年6月

5日前傳送彙整表至興大附農，並確認完成報名。 

校 長：   簽章： 
（團主任委員） 

 

 

 

 

 

 

 

 

 

  



115年童軍教育種子教師團行政暨多元智能研習報名表 

(社區團)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生 理 性 別               (為安排住宿所需) 

服 務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電 子 信 箱  

集 合 方 式 
□於115年7月15日上午9時10分前，於臺

中高鐵站集合接駁 

□自行到達學校集合 

住宿安排 

□是 

□否 

(非居住臺中市人員

優先) 

說 明 

1.社區團服務員請以「正楷」詳填本報名表後，配合作業期限，寄送至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彙整。未經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送恕不受理報名。 

2.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會同各縣市童軍會辦理審查遴薦，並於115年6月

5日前傳送彙整表至興大附農，並確認完成報名。 

團主任委員：                         簽章： 
 


